	       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於辦理學位口試申請、口試進行、畢業離校程序前，須繳交學位論文之「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」，且排除引用、參考文獻、目錄及附件，其比對相似度應低於25%(含)。
	學生應於論文考試舉行前，執行本校採用之論文比對軟體以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，並將去除參考文獻後之論文比對報告送交學制承辦人及指導教授，且於論文考試時將論文比對報告提供考試委員參考。
	明定有關論文相關性比對之標準，以完備學位論文品質之控管程序。


國立臺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修業規則
【自115學年度實施】
96年12月12日系務會議通過

97年5月8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

97年6月4日系務會議通過

 98年11月11日系務會議通過

99年3月31日系務會議通過

99年6月25日教務會議通過

103年9月17日系務會議通過

103年10月15日校長核定通過
111年12月28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
115年5月14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
115年6月18日經校長核備修訂通過
第1章  總則

第一條  本規則係依據「國立臺北大學碩博士班修業章程」訂定之。

第二條 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之修業相關事項，均須依照本規則辦理。

第3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年限，以一至四年為限。因特殊事故得申請休學，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

則，因重病、精神病、特殊事故、兵役等原因須再申請休學者，經一定程序核可得延長休學

年(期)限。

第2章  指導教授之規定

第四條  指導教授以本系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。若指導教授非本系專任教師，須經系主任同意並敦請本系專任教師擔任共同指導。

第五條  碩一第一學期加、退選截止前選定指導教授，並繳交「指導教授同意書」，且須系主任同意。

第六條  變更指導教授須經新指導教授及系主任之同意。

第3章  課程規定

  第七條  必修科目

          一、碩士論文（通過碩士論文考試授予6學分）

          二、專題研討（碩一必修2學分、碩二必修2學分，共4學分）

  第八條  除第七條所列科目外，至少須修畢本系碩士班認可課程24學分(包含所屬領域核心課程2門；修讀實務學程者，從其實務學程修讀辦法之規定)，碩士班核心課程依本系碩士班課程科目規劃表訂定之。
  第九條  本校碩、博士班研究生(含碩士在職專班)，不論一般生、僑外生、陸生均應至本校所規定之網站(學生資訊系統/學術資源/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網站)自行修習「學術研究倫理教育」課程，並通過線上課程測驗達及格標準，經出示修課證明始得申請學位口試。未通過者不得申請論文口試。

  第十條  如入學前未曾修習過「資料結構」之課程，則須補修此課程，並且不計入畢業學分中。

第十一條  曾修習本院所開之相關碩士(含碩士學分班)或學士班與碩士班合開課程之課程者，至多可抵免十二學分，但以選修科目為限。

第十二條 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於二年(不含)內畢業者，經系主任同意並加修本系碩士班專業科目一門(3學分)，以抵免本系專題研討至多2學分。

第十三條  碩士班學生選修外系所課程須經系主任及指導教授同意。
  第十四條   學生畢業之前，需有經指導教授同意以英文撰寫將論文內容投稿至國內外研討會或

             期刊之事實。
  第十五條  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於辦理學位口試申請、口試進行、畢業離校程序前，須繳交學位論文之「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」，且排除引用、參考文獻、目錄及附件，其比對相似度應低於25%(含)。
第4章  附則

第十六條 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學校相關規則辦理。

第十七條 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